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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何宁、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贺利双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贺利双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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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44,761,063.96 344,041,207.49 -28.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5,207,286.76 22,777,096.61 -386.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64,483,976.27 21,067,517.06 -406.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4,060,799.39 -507,871,036.71 -110.6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36 0.02 -418.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36 0.02 -418.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15% 2.07% -9.2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4,738,386,608.15 4,919,468,970.31 -3.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79,014,445.73 944,221,732.49 -6.9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23,310.49  

合计 -723,310.49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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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9,15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北京弘高慧目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0.30% 310,811,006 310,811,006 

质押 220,434,708 

冻结 310,811,006 

北京弘高中太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29% 300,440,546 300,440,546 

质押 203,691,061 

冻结 300,440,546 

徐志祥 境内自然人 0.98% 10,005,455 0   

杨锡久 境内自然人 0.93% 9,585,005 0   

詹文陆 境内自然人 0.84% 8,594,683 0   

沈建平 境内自然人 0.49% 5,067,598 0   

苏建平 境内自然人 0.46% 4,680,000 0   

黎学宜 境内自然人 0.46% 4,670,000 0   

谢志平 境内自然人 0.38% 3,903,142 0   

宋卫东 境内自然人 0.33% 3,344,40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徐志祥 10,005,455 人民币普通股 10,005,455 

杨锡久 9,585,005 人民币普通股 9,585,005 

詹文陆 8,594,683 人民币普通股 8,594,683 

沈建平 5,067,598 人民币普通股 5,067,598 

苏建平 4,6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680,000 

黎学宜 4,6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670,000 

谢志平 3,903,142 人民币普通股 3,903,142 

宋卫东 3,344,400 人民币普通股 3,344,400 

刘爱娟 2,680,872 人民币普通股 2,680,872 

黄超 2,3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39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北京弘高慧目投资有限公司及北京弘高中太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何宁甄建涛

夫妇。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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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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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应收票据较期初增加251.42%，因业主方支付的票据增加。 

2、预付款项较期初增加130.85%，因施工的项目较多，需要预付较多的材料费和劳务费，导致预付金额增加。 

3、应付职工薪酬较期初增加1531.13%，因待支付职工薪酬增加。 

4、应付利息较期初减少100%，因本期已支付了期初和本期的利息。 

5、少数股东权益增加，因公司增加了2个子公司所致。 

6、营业税金及附加较去年同期增加204.38%，因第一季度支付增值税及预缴税金增加导致附加税增加。 

7、财务费用较去年同期增加102.33%，因短期借款利率上调所致。 

8、资产减值损失较去年同期增加576.55%，因收款期延长，账龄增加，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增加所致。 

9、营业利润较去年同期减少368.47%，因主要因为主营业务收入减少，使得营业利润减少。 

10、投资收益较去年同期减少100%，因本期没有投资，所以没有投资收益产生。 

11、营业外收入较去年同期减少100%，因本期没有营业外收入产生。 

12、营业外支出较去年同期增加4722.07%，因本期缴纳的税收滞纳金增加所致。 

13、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减少351.19%，因主营业务收入减少，使得利润总额减少。 

14、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255.17%，因利润总额减少，使得所得税费用减少。 

15、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386.88%，因主营业务收入减少，使得净利润减少。 

16、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49.90%，因支付供应商的款项减少。 

17、支付的各项税费较上年同期减少47.12%，因本期利润减少，支付的企业所得税相应减少。 

18、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35.54%，因调整签约项目，投标保证金支付减少所致。 

19、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100%，因上期有理财本金赎回，本期没有。 

20、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100%，因上期有理财投资，本期没有。 

21、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97.92%，因固定资产购买减少所致。 

22、投资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100%，因上期有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支出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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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北京弘高慧目

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弘高中太

投资有限公司 

业绩承诺 

北京弘高慧目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

高慧目"）、北京弘高中太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弘高中太"）共同承诺北京弘高建筑

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高设

计"）2014 年度、2015 年度、2016 年度实

现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21,900 万元、29,800

万元、39,200 万元。弘高设计于承诺期内实

际实现的净利润按照如下原则计算：（1）弘

高设计的财务报表编制应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及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并与甲方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保持

一致；（2）除非根据法律、法规、规章、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或监管部门要求，否则，承

诺期内不得改变弘高设计的会计政策、会计

估计；（3）净利润以合并报表中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准。1、

如弘高设计在承诺期内未能实现承诺净利

润，则弘高慧目、弘高中太应在承诺期内各

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在指定媒体披露后的

十个工作日内，以其自本次交易中取得的股

份向甲方支付补偿。2、当期应补偿金额中

弘高慧目、弘高中太内部按照股权交割日前

2014 年 06 月 06

日 

2014 年 1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1 月 15 日，公司 2017 年第六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回购注销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收购资产业绩补偿股份及返还现金

的议案》，公司控股股东弘高慧目、弘高中太拟

以股份结合现金的方式进行业绩补偿，其中合

计应注销的股份数量 139,203,893 股、合计应返

还给公司的现金金额 13,920,390 元。其中，弘

高慧目应注销的股份数量是 70,782,809 股、弘

高中太应注销的股份数量是 68,421,084 股，弘

高慧目应返还给公司的现金金额是 7,078,281

元，弘高中太应返还给公司的现金金额是

6,842,109 元；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弘高慧目已

向公司支付现金 7,078,281 元，弘高慧目在业绩

补偿方案中应承担现金返还的义务已履行完

毕。弘高中太尚未完成现金补偿。截至目前，

弘高慧目所持有的本公司股票 310,811,006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0.30%,占其持有公司股份

总数的 100%）、弘高中太所持有的本公司股票

300,440,546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9.29%，占

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被司法冻结，上

述冻结行为致使弘高慧目、弘高中太暂时不能

办理股份注销，因此，控股股东暂时无法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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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持有的弘高设计出资额占其合计持有

弘高设计出资额的持股比例分担本条约定

的补偿金额，弘高慧目、弘高中太就其应承

担的补偿事宜互负连带责任；当期应补偿股

份数量的计算公式为：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

=当期应补偿金额/本次发行的股份价格。3、

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东光微电"）在承诺期内实施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或分配股票股利的，则应补偿股份数

量相应调整为：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调整

后）=当期应补偿股份数（调整前）×（1＋

转增或送股比例）。4、东光微电在承诺期内

已分配的现金股利应作相应返还，计算公式

为：返还金额=截至补偿前每股已获得的现

金股利×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各方同意，

东光微电和弘高设计应在承诺期内各会计

年度结束后的 5 个月内聘请会计师事务所

出具《专项审核报告》。5、在承诺期届满后

六个月内，东光微电聘请各方一致认可的具

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置

入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减值测试报

告》。如标的股权期末减值额>承诺期内已补

偿股份总数×本次发行的股份价格，则弘高

慧目、弘高中太应对东光微电另行补偿。补

偿时，先以弘高慧目、弘高中太因本次交易

取得的尚未出售的股份进行补偿，不足的部

分由弘高慧目、弘高中太以现金补偿。因置

入资产减值应补偿股份数的计算公式为：应

补偿的股份数量=期末减值额/本次发行的

股份价格-已补偿股份数量。6、弘高慧目、

股份注销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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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高中太承诺：如弘高慧目、弘高中太根据

本协议约定负有股份补偿义务，则弘高慧

目、弘高中太应在当年《专项审核报告》及

《减值测试报告》披露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

登记结算公司提出将其当期应补偿的股份

划转至东光微电董事会设立的专门账户的

申请，东光微电以总价 1.00 元的价格向弘

高慧目、弘高中太定向回购并注销当期应补

偿的股份。东光微电应为弘高慧目、弘高中

太办理本协议约定的股份划转手续提供协

助及便利。7、在各年计算的应补偿金额少

于或等于 0 时，按 0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金

额不冲回。计算结果如出现小数的，应舍去

取整。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否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

毕的，应当详细说明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

因及下一步的工作计

划 

2017 年 11 月 15 日，公司 2017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回购注销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收购资产业绩补偿股份及返还现金的议案》，公司控

股股东弘高慧目、弘高中太拟以股份结合现金的方式进行业绩补偿，其中合计应注销的股份数量 139,203,893 股、合计应返还给公司的现金金额 13,920,390

元。其中，弘高慧目应注销的股份数量是 70,782,809 股、弘高中太应注销的股份数量是 68,421,084 股，弘高慧目应返还给公司的现金金额是 7,078,281 元，

弘高中太应返还给公司的现金金额是 6,842,109 元；截至目前，弘高慧目已向公司支付现金 7,078,281 元，弘高慧目在业绩补偿方案中应承担现金返还的义

务已履行完毕。弘高中太尚未完成现金补偿。截至目前，弘高慧目所持有的本公司股票 310,811,00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0.30%,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弘高中太所持有的本公司股票 300,440,546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9.29%，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被司法冻结，上述冻结行为致使弘高

慧目、弘高中太暂时不能办理股份注销，因此，控股股东暂时无法实施股份注销补偿。公司将密切关注业绩补偿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督促大股东尽快推

进业绩补偿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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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 2018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8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8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87.74% 至 -50.94% 

2018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区间（万元） 
1,000 至 4,000 

2017年 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8,153.39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预计项目产值增加，费用有效控制。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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